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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大家备考学习！ 第一条 为了推进全国“三绿工程”建设，

促进绿色市场认证工作，建立确保食品安全的流通网络体系

，维护消费者的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

》（以下简称《认证认可条例》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

办法中所称的绿色市场，是指经认证机构按照有关绿色市场

标准或者技术规范要求认证，并允许使用绿色市场标牌（志

）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。 第三条 国家对在中华人

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农副产品批发和零售的市场实施绿色市场

认证。绿色市场认证坚持政府推动，企业自愿的原则。 第四

条 绿色市场认证的管理及质量监督工作，由国家认证认可监

督管理委员会和商务部按照《认证认可条例》和国务院的有

关规定，分工负责，共同做好工作。 第五条 地方认证监督管

理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扶持绿色市场的发展，组织绿色

市场新技术的研究、开发和推广。 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绿色市场认证活动。 相关推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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